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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政 
 

《地方自治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地方自治概要考題幾乎全以「地方自治」為主軸，從理論到實務均環繞著該法打轉，只要能熟記法條，據

理分析，分條陳述，應可切題。而本班「地方自治概要」課程之講授重點，即以「地方制度法」為綱，地方自

治之理論與實務為緯，尤其在最後考前之總複習中，更特別加強分析甫於六月出爐之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令，

相信本班學員應皆可得高分。 

一、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辭職時，其代理人如何產生？請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分別說明之。

（25分） 

答：依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二條規定： 
(一)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辭職、去職、死亡者，直轄市長由行政院派員代理；縣（市）

長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鄉（鎮、市）長由縣政府派員代理；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

理。 

(二)前項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直轄市長應向行政院提出並經核准；縣（市）長應向內政部提出，由內政部轉報行

政院核准；鄉（鎮、市）長應向縣政府提出並經核准；村（里）長應向鄉（鎮、市、區）公所提出並經核准，均自核

准辭職日生效。 

(三)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

選。但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再補選，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四)前項補選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宣誓就職，其任期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一任。 

二、中央費用與地方費用如何區分？請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說明之。（25分） 

答：(一)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條規定： 
1.中央費用與地方費用之區分，應明定由中央全額負擔、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分擔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全額負擔之項目。

中央不得將應自行負擔之經費，轉嫁予地方自治團體。 

2.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辦理其自治事項，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列預算支應之。 

3.第一項費用之區分標準，應於相關法律定之。 

(二)另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各級政府之支出劃分如下： 

1.由中央立法並執行者，歸中央。 

2.由直轄市立法並執行者，歸直轄市。 

3.由縣（市）立法並執行者，歸縣（市）。 

4.由鄉（鎮、市）立法並執行者，歸鄉（鎮、市）。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如需交由下級政府執行者，其經費之負擔，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屬委辦事項者，由委辦機關負

擔；屬自治事項者，由該自治團體自行負擔。 

 由中央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二以上同級或不同級政府共同辦理者，其經費應由中央或各該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按比例分擔之。 

 各級地方政府未依第二項及前項規定負擔應負擔之經費時，其上級政府得扣減其補助款。 

三、何謂地方自治團體？其學理上的構成要件為何？兼述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25分） 

答：(一)所謂地方自治團體，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明確之定義如下：「地方自治團體：指依本法實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 
 之團體。」並明指「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省為非地方自治團體。」 

 睽諸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六七號解釋，亦曾明言「凡憲法上之各級地域團體符合下列條

件者：1.享有就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2.具有自主組織權，方得為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二)因此就學理言之，地方自治團體之構成要件當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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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享有就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所謂自治事項，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定義，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

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2.具有自主組織權：所謂自主組織權，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係謂：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規範

之前提下，對該自治團體是否設置特定機關（或事業機構）或內部單位之相關職位、員額如何編成得視各該自治團體

轄區、人口及其他情形，由該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及執行之權限（參照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第

三款）。 

(三)今年六月十五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字第五二七號，更詳細規範了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解釋文要義如下： 

「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地方自治團體

及其所屬機關之組織，應由地方立法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擬訂之準則制定組織自治條例加以規定。在該法公布施行

後，凡自治團體之機關及職位，其設置自應依前述程序辦理。惟職位之設置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倘訂定相關規章須費

相當時日者，先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設置並依法任命人員，乃為因應業務實際需要之措施，於

過渡期間內，尚非法所不許。至法律規定得設置之職位，地方自治團體既有自主決定設置與否之權限，自應有組織自

治條例之依據方可進用，乃屬當然。」 

四、縣（市）府會關係不和諧的原因何在？嗣後如何改善，以提昇政治品質？試述之。（25分） 

答：(一)現今縣市府會關係不和諧之原因為 
1.議會中各政黨不過半之擴大效應： 

多黨林立，且各政黨均不過半的效應正逐漸擴大中，各縣市政府之年度預算案，幾乎都無法在法定期限內完成審議；

諸多地方建議方案亦不易通過，對於行政效產生嚴重影響。 

2.精省後民選首長突出而強勢： 

八十七年底精省後，民選首長的民意基礎遠勝於個別地方議會議員，因此民選首長必然較為突出而強勢，地方議會常

被忽視或矮化，爭議自然迭起。而議會中的次級團體扮演「比在野更在野」的反對角色，府會關係易造成僵持對立的

狀態。 

(二)府會間之政治衝突，應如何改善以提升政治品質，說明如下： 

1.行政首長與議會黨團領袖，甚至各政黨領袖，應多發揮政治智慧，加強溝通與協調，便縣市長與議會各讓一步，尋求

彼此可以接受的途徑，建立制度以外的慣例與互補模式，以緩和政治僵局，並鋪設較和諧的府會互動關係，以免因政

治角力而傷及縣市及縣民的權益。 

2.必要時，可採取覆決的制度，以解決府會問的政治衝突，使府會衝突以制度化的途徑加以解決。但地方行政首長如過

於濫用其覆議權，亦必須考慮其政治成本與民眾、社會利益。 

3.長期而言，各政黨亦應加強政黨內部規範制度，避免因個人的政治表現市加深政治衝突。必要時，亦宜修定現行覆議

制度，加寬地方立法機關行使覆議權的範圍，使地方府會衝突的制度解決，有更寬廣的法律基礎，而不只是一味依賴

政治的協調與解決。 

4.行政首長應避免過於強勢的作為，並應講究溝通技巧，在地方制度法所允許的範圍內，以「協商式民主」推動地方自

治發展，亦將是必要的政治風範。 


